附件4
 
2022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根据《九江市财政局 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发展资金(耕地力保护补贴)的通知》（九财农〔2022〕2号）文件文件要求，2022年上级下达我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总额1067万元。
二、项目组织开展情况。严格规范落实各项程序，在补贴程序上严格执行补贴资金专户管理制度，落实补贴，通过“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系统，确保补贴资金直达农户个人账户，严格落实农户申报、村级公示、乡镇、街道汇总审核、市级农业农村水利局、财政部门最终审核程序。
全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为9.07万亩，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1015.72万元，涉及5个乡镇1街道，惠及1.4万户农民，耕地地力补贴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完成。
三、项目资金执行情况。省财政实际下拨我市今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10670000元，上年度结余资金169418.79元，两个年度可用资金合计10839418.79元。经各乡（镇）、农垦集团公司统计、核实、汇总上报，2022年我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为90689亩，惠及1.3万余农户，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10157168元，结余资金682250.79元。另4月10日统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15655.16元用于发放今年第一次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7月29日第二次再发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时再统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611471.2元；9月28日第三次发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统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40338.04元，三次共统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667464.4元。因此，我市实际结余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共计:14786.39元。资金使用率99.8%。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增加农民经济收入。通过项目的实施，增加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户的经济收入，有效提高了农户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通过项目的实施，树立示范样板，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周边农户，更新群众思想观念，增强科技意识，逐步改变习惯掠夺性生产方式，有利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提高耕地质量。通过项目的实施，增加有机肥投入，提升土壤有机质，减少单质化肥的用量，节约资源，有利于培肥地力，保护有益生物群体，营造植株生长的良好环境，有利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从而提高耕地质量。
2.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发放满意度调查表的方式对农户进行满意度进行调查，由于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提高了农户生活质量，增加了农户收入，提高了耕地积极性，农户对此感到满意。
五、问题和建议。补贴标准偏低。随着种粮成本不断上升，当前种粮补贴相对偏低，自补贴发放以来，一直执行每亩补贴112元的标准，不足以调动和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虽然近年来粮食回收价格有所上升，但种植成本逐年上升，农业生产效益仍然较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调整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的作用还非常有限。
建议：加大农业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标准，建立农业保障机制，补贴资金实现专项管理。
六、下一步改进措施。无
七、需要说明的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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